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
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2025年度，本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计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

执法主体名称：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

执法主体：共计1个。

二、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丰台区统计局执法岗位设置4个，分别为：执法检查业务承办岗、执法检查审查决定岗、普查业务岗、执法法规服务承办岗。

执法检查A岗主要负责行政执法相关工作，分别为执法检查业务承办岗、执法检查审查决定岗。执法检查业务承办岗设置14人，执法检查审查决定岗设置1人，在岗人数8人。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按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需要配备符合统计执法检查系统程序要求的笔记本电脑、移动端手持PAD，上网卡、执法音像记录仪等专项设备；保障执法用车。全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人员为54人，直接参与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为10人。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本统计机构2025年度无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服务事项1项，为“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受理咨询办事人员9007人次,其中接待咨询5316次，接待受理审批3680次，现场接待11次，办结统计关系迁入、迁出等事项1703件。
五、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顺利完成2025年执法检查计划。全年共完成行政执法检查477起：包括现场执法检查113起、非现场执法检查359起,主动发现迟报违法行为开展的检查5起。本行政执法机关对同一执法检查对象的入企检查频次上限为一年一次（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等特殊情况除外）。
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

全年共作出行政处罚21起。其中迟报统计资料案5起，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案16起。简易程序当场处罚案件4起，普通程序立案17起，均已处理完毕。

无行政强制案件。

七、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5年度未发生投诉与举报案件。

八、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
无。      
    特此报告。   
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
                                 2026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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